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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是全體國民從出生開始都要參加的保險，它是一種全民互相幫忙的制

度，平時大家按照規定繳交保險費；萬一有人生病，政府就會利用收到的保險費，

幫病人繳付部分醫藥費給醫療院所，這樣您我生病時就可以用比較少的錢，得到適

當的醫療照護，更快恢復健康。

換句話說，您只要每個月都有繳交全民健保的保險費，不但可以在您生病的時候幫

助自己、同時也得到別人幫助；當其他人生病時也可以得到您的幫助！

法律規定，每個人都要參加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是強制性的社會保險，也就是凡是設籍在台灣的本國人和外國人，無

論是大人或小孩、男女老幼、有工作或沒工作，依法都要加入全民健保。而且，這

個保險是要保一輩子的，除非是喪失投保資格（如受刑人、失蹤人口、放棄國籍、

戶籍遷出國外或居留期限屆滿），否則從出生到死亡，中途不得任意退出保險。

未加入健保者會受到處罰
如果您符合健保資格，可是到現在還未加入健保，不僅會被處以新台幣3,000元以

上、15,000元以下的罰鍰，政府還會強制要求您補辦投保，計算日期從您合於投保

條件之日起開始，您必須補繳5年內的保險費。

在您繳清罰鍰和保險費之前，健保不會給付您看病的醫藥費；不過您可以在繳清罰

鍰和保險費後6個月內，向健保局申請退還先行墊付的醫藥費（「如何申請退費」

請參考38-39頁）。

健保身分的證明─「健保IC卡」
每一個參加全民健保的人，健保局都會發給他一張「健保IC卡」，作為民眾到診所

或醫院看病時要用到的證明，請務必小心保管。

1 2

在生命的每一天
全民健保陪伴您！

全民健保保障您一生的醫療權益
在生病的時候，除了有照顧我們的醫生和護士，別忘了還有「全民健保」陪在我

們身邊！政府在民國84年3月1日開辦全民健保，就是希望全國民眾都能得到健康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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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依以下順位的投保身分投保
（如果符合1的投保身分，就不能選擇2；如果符合2的投保身分，就不能選擇3......，以下類推）：

1.如果您是公司、機構、行號的員工，即應由您的工作單位辦理投保。

2.如果您屬於工會、農會或漁會的會員，那麼應由您所屬的工會、農會或漁會辦理

投保。（如果同時屬於兩種以上公會，請自行擇其一）

3.如果您沒有工作，但依法可依附有工作的親屬時，應到您親屬的投保單位，以眷

屬身分補辦理投保。（如果可依附成為眷屬的親屬有兩人以上，那麼應選擇血親

最親或有扶養義務的親屬。）

4.如果您沒有工作，也沒有依法可依附投保的親屬時，那麼您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

公所就是您的投保單位，請到該處辦理投保。

嬰兒
父母幫新生兒辦理出生登記後，即可依法成為父親或母親（有工作之一方，如兩方

均有工作可自行擇其一）的眷屬，向父親或母親的投保單位以眷屬身分投保。

學生
1.沒有職業

如果您還在學校念書（不管幾歲都可以，唯年滿20歲者需提出在學證明），而且

沒有工作，只要以「眷屬」的身分跟著爸爸或媽媽（任選其一）投保就可以了。

失去父母親者，同樣可以用「眷屬」的身分跟著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投保；如果沒

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可以依附時，就要到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加入健保。

怎麼加入健保？
不同的身分有不同的投保方式，隨著身分的改變，投保的方式也須隨之改變。如

果目前沒有工作，或是轉換工作之間有中斷，都要用適當的身分接續投保，不能

有保險中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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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20歲者，因在學就讀或沒有謀生能力，仍要依附在父母或（外）祖父母投保，投保單

位應在其年滿20歲當月底，填寫「續保申報表」，連同證明文件影本一份，送交所屬健保

轄區分局，辦理逾齡續保手續。

逾
齡
續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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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工半讀

有固定工作的學生，應由上班的公司行號辦理加入健保。

3.寒暑假打工（未滿3個月）

如果您只是寒暑假打工，只要未滿3個月，開學後又回到學校做「專職」的學生

，那麼打工期間不須變更原來的投保身分。

4.健教合作

輪調式健教合作的學生，在返回學校上課期間，可以依合作工廠的意願，繼續以

「受雇者」的身分透過工廠投保。

有工作的人
有工作者，應由服務的公司行號或所屬團體辦理投保：

1. 公司行號負責人：可以自己成立投保單位；如另有工作，也可以在工作的公司行

號或機關投保。

2. 公司行號員工，有固定雇主：由雇主辦理投保。

3. 有工作，但沒有一定雇主者：若有參加職業工會，應由職業工會辦理投保；若沒

有參加職業工會，應至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投保。

4. 同時有兩種工作的人：應以主要工作（以實際工作時間長短為標準；若工作時間

長短相同，再以收入多寡作為考量依據）作為投保身分。

5. 留職停薪者：可在原投保單位同意下，繼續由原投保單位以原投保金額投保。

沒工作的人
1. 沒工作且符合眷屬身分的人，應依附有工作的家人投保。

2. 如果不能依附家人投保，或已經退休但是不願依附家人投保，應以「地區人口」

的身分，至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投保。　

外籍人士
1. 持有居留證明文件之僑生、外籍生：可以透過就讀學校為投保。

2. 在台灣地區沒有設籍，但領有居留證明：

．如有固定雇主，可以由雇主辦理投保。

．沒有工作者，但能以眷屬身分依附親屬投保，那麼自居留滿4個月起，即可透

過親屬的投保單位加入全民健保。

．沒有固定雇主，也沒有眷屬可以依附投保的人，應自居留滿4個月起，到居留

地的公所辦理投保。

3 4

在生命的每一天
全民健保陪伴您！

喪失投保資格
有下列情況的人不可以投保；已經投保的人，必須退保：

1.在監獄、看守所接受刑的執行或接受保安處分、管訓處分的執行，其執行期間在

2個月以上的人。但接受保護管束處分的執行者除外。

2.失蹤滿6個月的人：如因遭遇災難失蹤，可以從災難發生的當天起退保。

3.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戶籍遷出國外、在台居（停）留期限屆滿的人。

如果您要出國6個月以上......
如果您預定出國6個月以上，可以選擇「繼續參加健保」或「辦理停保」：

1.繼續參加健保：

在國外發生緊急傷病、分娩時，可申請「醫療費用核退」（核退辦法請參考第38-39頁）

2.辦理停保：

停保期間不需繳交保險費，也不能享有健保的醫療保障；等到回國後辦理復保，

就可以回復健保的醫療權益。但是如果您出國未滿6個月即又回到國內，那麼就

應註銷停保，並補繳自停保當月到回國後這段期間的保險費。

停留國外期間才申請停保者，必須以申請日為停保日，不能追溯到出國日辦理停

保，回國後也不能追溯補辦停保。因此，建議您在出國前就辦妥手續。辦理停保

後，您在國外期間不得辦理復保，也不得申請核退醫療費用，須等到返國辦理復

保後，才能享有健保醫療權益。

特別提醒您，如果您選擇辦理停保，請記得「主動」提出申請；凡未申請停保者

，即便出國超過6個月以上，仍應依規定繼續投保及繳納保險費。

如何辦理「停保」與「復保」？
辦理停保時，應由投保單位填寫「保險對象停保申報表」一份，送交您所屬的健保

局轄區分局。

辦理停保後，如果停保原因消失，例如回國定居，應在回國當天復保，並請於3日

內經由您的投保單位填寫「復保申報表」一份，並檢附戶籍謄本影本及歷次入出境

證明（或護照全份影本），送交您所屬的健保局轄區分局。

特殊狀況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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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辦理「停保」與「復保」？

辦理停保時，應由投保單位填寫「保險對象停保申報表」一份，送交您所屬的健保

局轄區分局。

辦理停保後，如果停保原因消失，例如回國定居，應在回國當天復保，並請於3日

內經由您的投保單位填寫「復保申報表」一份，並檢附戶籍謄本影本及歷次入出境

證明（或護照全份影本），送交您所屬的健保局轄區分局。

中斷投保後，該如何補辦投保？

如果您因為轉換工作、身分變更、地址遷移......等原因而中斷投保，就醫時將必須

先自行墊付醫療費用，因此建議您儘快補辦投保手續。補辦投保的手續如下：

1.中斷投保期間，如果您是公司、機構、行號的員工，應到原工作單位補辦投保。

2.中斷投保期間，如果您是工會、農會或漁會的會員，應到您所屬的工會、農會或

漁會補辦投保。

3.中斷投保期間，如果您沒有工作，但依法可依附有工作的親屬時，應到您親屬的

投保單位，以眷屬身分補辦投保。

4.中斷投保期間，如果您沒有工作，也沒有依法可依附投保的親屬時，請您到戶籍

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補辦投保。

5 6

在生命的每一天
全民健保陪伴您！

用健保卡看病的錢是怎麼來的？

全民健保的主要財源是來自保險費的收入，而保險費則是由民眾、雇主和政府三方

面按比例來共同分擔。健保局便是用收來的保險費，幫看病民眾支付醫療費用。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全民健保的保險費只給付民眾看病的費用；至於辦理全民健

保所需的人事行政費用、員工薪資等等，全都由政府出錢，絕對不會動用到保險費。

各類保險對象的保險費負擔比率

保險費的來源、計算、補助、
繳交與紓困計劃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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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類別
負擔比率（％）

被保險人 投保單位 政府

第一類 公務人員

公職人員、志願役軍人

私立學校教職員

公、民營事業、機構等有

一定雇主的受雇者

雇主

自營業主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自行執業者

職業工人

外僱船員

農民、漁民、水利會會員

義務役軍人

軍校軍費生、在恤遺眷

替代役役男

低收入戶

榮民、榮民遺屬

家戶代表

地區人口

本人及眷屬

本人及眷屬

本人及眷屬

本人及眷屬

本人及眷屬

本人及眷屬

本人

成員

本人

眷屬

本人及眷屬

30

30
30

100

60

30

0

0
0
30
60

70

35
60

0

0

0

0

0
0
0
0

0

35
10

0

40

70

100

100
100
70
40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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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的計算原則

1.加保當月，無論哪一天辦理投保，健保局都會向您加保的投保單位收取全月份的

保險費。

2.轉出當月，除了最後一日才轉出的人，轉出的那一個月，原投保單位不用支付保

險費。

3.當月最後一日轉出者，因為轉出生效日為次月一日，所以健保局仍會向原單位收

取當月份全月保險費。凡未特別註明轉出者未領全月薪資，其轉出生效日均視為

當月最後一日。

您每個月要交多少保險費？


每個人每月要繳交的保險費計算公式如下。在健保局寄給您本人或公司的繳款單左

上角，印有業務經辦人員聯絡電話，如您對保險費計算仍有疑問，可直接打電話給

該位健保局業務經辦人員，請他協助處理。

1.有工作的人（有固定薪資收入的人）

每個月自己負擔的保險費＝投保金額（通常是以您的實際薪資認定*）╳保險費

率（4.55%）╳負擔比率（有固定公司上班為30%，無固定公司上班為60%）╳

（本人＋眷口數**）

2.沒有工作的人（無薪資收入的人）

全民的平均保險費（1007元）╳ 60% ╳（本人＋眷口數*）

*投保金額的最低為15,840元（勞工最低基本工資），最高上限為131,700。

**眷口數最多以3人為上限。

7 8

在生命的每一天
全民健保陪伴您！

沒有能力繳費怎麼辦？

為幫助弱勢族群，有些人的保險費可以得到政府補助：

1.可獲得全額補助者：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之70歲以上國民。

．以「地區人口」身分在鄉（鎮、市、區）公所加保（也就是無工作者），且年

滿55歲以上及未滿20歲的原住民。

．設籍蘭嶼，而且是以「地區人口」（指無工作者）或「職業工會、農會、漁會

等會員」或「眷屬」身分加保的原住民。

．身心極重度或重度障礙者。

．設籍高雄市滿一年以上之身心輕度、中度障礙者。

．失業勞工（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

．公保滿30年且仍在職者。

．退休人員保險併計公保年資滿30年，且未請領養老給付者。

2.可獲得1/2補助者：

．身心中度障礙者。

．透過學校以「地區人口」身分加保的僑生

3.可獲得1/4補助者：

．身心輕度障礙者

4.補助上限為地區人口保險費，目前為604元：

．設籍台北市、高雄市或基隆市滿一年之65歲以上老人。

．設籍台北市滿一年之55歲以上原住民。

．設籍桃園縣滿一年之65至69歲中低收入老人。

．退休人員保險併計公保年資未滿30年，且未請領養老給付者。

以上所列各類受補助對象，並不需要主動向健保局提出申請，健保局會根據各補助

單位提供之資料，直接減免保險費。如果您符合受補助資格，但保險費卻沒有獲得

補助，請洽詢相關補助單位補正資料。（弱勢族群之各補助單位請上健保局全球資

訊網站http://www.nhi.gov.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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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保險費的方式

1.本身或者依附的親屬在公司上班的人：

由薪資中直接扣除，再由公司代為轉交給健保局。

2.在農、工、漁會加保的人：

請按月將應自付的保險費交給您的投保單位，再由您的投保單位於次月底前代為

轉交給健保局。

3.沒有工作在鄉（鎮、市、區）公所加保的人：

攜帶健保局寄發的繳款通知，親自到代收保險費的金融機構繳納。

最好利用存款帳戶自動轉帳繳納，既節省時間，又不會因忘記繳納保費而被加徵滯

納金。健保局會固定在每月月底（繳納期限）進行上個月保險費的第一次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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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繳款或轉帳帳戶存款不足怎麼辦？（「逾期繳納」與「滯納金」的計算）

以自動轉帳方式繳交保險費者，如存款不足，健保局會在每個月的15日進行第2次
扣繳；如果2次扣繳不成，健保局將不再進行扣繳動作，而是寄發繳款單至府上，

此時您必須持繳款單至代收金融機構繳款。因此請您務必於每月月底(最遲於次月

15日前)，在帳戶內留存足夠存款，以方便順利扣繳。

不管您用何方式繳費，只要沒在繳款寬限期內（繳款期限之次月15日）繳交保險費

，健保局將自?限期滿的第2天起（繳款期限之次月16日）加收「滯納金」，每超過

一天加收應繳保險費的千分之一。

如果您一時繳不出保險費或部分負擔......

如果您因為一時的經濟困難無力繳納保險費或部分負擔的醫療費用時，健保局目前

有以下協助措施來幫助您度過難關：

1.分期攤繳保險費：

．申請條件：被保險人積欠保險費（含滯納金）5,000元以上，因經濟困難無法一

次繳清者。

．申請方式：請攜帶身分證、印章，向您所屬的健保分局或聯絡辦公室提出申請分

期繳費，並於申請時繳清第一期款項。如果您的欠費已移送行政執行，由健保局

依法律程追償，那麼您在申請分期繳納時，須先經行政執行機關同意。（各分局

和聯絡辦公室的地址電話請見第40-45頁）

2.轉介公益團體補助保險費：

．申請條件：在鄉（鎮、市、區）公所以「地區人口」身分加保，而無力繳納保險

費者。

．申請方式：請攜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以及村里長開具之清寒證明（或因病經

醫師診斷無法工作而影響生計者，請附醫院診斷書），向您所屬的健保分局提出

申請，如申請通過，即可獲得公益團體補助保險費。

1.攜帶最近一期的繳款單收據（影印本亦可）、存摺、印章、身分證

2.到您已開戶的金融機構（必須是代收全民健康保險費的金融機構，如果您在此金融機構

還沒有存款帳戶，請先辦妥開戶手續）

3.填寫「委託轉帳代繳全民健康保險費約定書」向櫃台人員辦理即可。

4.申請保費自動轉帳約需45∼60天的作業時間才會正式生效。在正式生效之前，健保局會

繼續寄繳款單給您，請您持繳款單至金融機構繳納，待轉帳作業正式生效後，即可由指

定之帳戶內扣繳。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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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紓困基金貸款：

．申請條件：符合「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者認定辦法」之經濟困

難或經濟特殊困難資格，經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認定者

。

．申請方式：請攜帶身分證、印章及公所開具之「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及經濟特

殊困難資格」認定文件，以及醫院開給的應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繳款

單，向健保分局提出申請紓困基金貸款，申請通過後，依貸款書內容

約定按期攤還。

4.醫療保障措施：

．申請條件：經醫院醫師診斷需住院、急診或急重症須門診醫療者，凡符合下列條

件經村里長、或就診之醫療院，開具證明者──

u比照各縣市中低收入戶認定標準

v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陷於困難者

w無固定職業，家庭賴其生活者

x其他足以被認定為家庭清寒者

．申請方式：請攜帶村里長開具之無力繳納保險費之清寒證明，向就診的診所或醫

院提出申請，或由就醫之醫療院所查明後開具清寒證明，即可先以健

保身分獲得適當的醫療。至於積欠的健保費，可洽健保局各分局尋求

協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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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IC卡有沒有使用期限？

健保IC卡可使持續用，即使換工作單位也不須重新換發，但如有下列情形之一，便

須辦理卡片更新：

1.就醫次數用完

健保IC卡提供6次就醫次數，但對於就醫需要較高的保險對象，則提供較多的就

醫次數，未滿6歲兒童有18次，70歲以上保險對象則提供12次。每回使用健保IC

卡看病，就會自動扣減次數，當就醫次數用完後，必須將健保IC卡的就醫次數更

新，才能繼續持健保IC卡看診或住院。

如果您就醫次數用完了，通常診所或醫院會在您掛號時主動幫您更新；您也可以

透過各地健保局分局、聯絡辦公室及健保局聯合門診中心的「公共資訊服務站」

，或鄉（鎮、市、區）公所的健保IC卡讀卡機，自行更新。

2.卡片有效期限即將屆滿

健保IC卡設有有效使用期限，為避免您忘記在有效期限內更新您的健保IC卡，已

將您的生日設定為有效期限的最後一天，您可在每年生日前30天內，到設有讀卡

機的地點更新健保IC卡。

3.變更身分註記

您如果改以低收入戶或無職業榮民身分加保時，健保IC卡也要到設有讀卡機的地

點進行更新，就醫才可以免部分負擔。

健保IC卡的功能、更新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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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局自93年1月1日起全面使用健保IC卡，卡片上放置持有人的照片，您看病時

無須再拿身分證供醫療院所核對資料；卡片上的晶片還能記錄您的就醫資料，包

括是否為重大傷病患者、重要檢查和用藥資料，幫您的健康加值，讓您在看病時

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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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IC卡的功能

1.重要檢查、藥品處方登錄

健保IC卡會登錄用藥及檢查項目，讓醫師為您診療時，可以查詢您先前的用藥與

檢查情況，以免重複用藥或重複檢查，保障您的就醫安全，提升醫療品質，並可

減少醫療浪費。

2.各項就醫記錄登錄

健保IC卡為全民健保的就醫憑證，各項就醫記錄，均需登錄於健保IC卡中。您如

果轉診就醫，除當次的就醫需扣減就醫次數外，不論「門診轉出」、「門診手術

回診」及「住院回診」等，也都要登錄在健保IC卡上，但不會扣減就醫次數。

3.重大傷病登錄

重大傷病註記可以直接記錄在健保IC卡內，病患就醫只要攜帶健保IC卡，就可以

享有健保重大傷病免部分負擔優惠，非常方便。

凡在93年12月以前領有「重大傷病卡」的民眾，可在就醫時請診所或醫院協助更

新，或者到設有讀卡機的地點（鄉、鎮、市或區公所）自行更新健保IC卡上的重

大傷病註記資料。

4.器官捐贈登錄

您可透過「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或「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填寫

相關同意捐贈表格，上述單位便會將資料轉送健保局轉入資料庫，在您健保IC卡
更新時，寫入您的健保IC卡內，如此一來，醫療人員便能在第一時間，得知您捐

贈器官的意願。

5.利用健保IC卡查核機制，提醒民眾辦妥加保或繳清欠費

如果您目前沒有加入健保，或有積欠保險費，便無法以健保身分就醫。當您的健

保IC卡6次就醫記錄次數用完，或卡片有效期限屆滿，您的健保IC卡將無法更新。

為確保您的就醫權益，還是請您儘快辦妥投保手續及繳清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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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IC卡會不會外洩我的就醫資料？

健保IC卡有嚴密的卡片防偽設計，須透過讀卡機才能讀取卡內資料，而且讀卡機須

裝置健保局製作的讀卡機「安全模組卡」才能運作，採嚴格授權及相互認證機制（

例如醫師須配合「醫師卡」才能讀取資料），並非任何人可以隨意讀取資料，因此

您無須擔心個人就醫資料外洩。

健保IC卡的保存

如果健保IC卡表面資料或晶片磨損，健保IC卡將無法正常讀取，因此請特別注意：

1.不可過度彎折卡片、刮戳晶片，以免晶片損?。
2.也不可以用酒精、溶劑拭晶片，或將卡片放入強酸、強鹼等腐蝕性的環境裡。

3.避免晶片直接接觸電源、火源、高溫曝曬，或放置在電視、電腦等高磁場環境內


。

如果健保IC卡毀損、遺失，或者改名字、換照片等，該如何辦理？

申請新的健保IC卡有以下兩種方式：

1.您可以攜帶國民身分證、護照、駕照或居留證(未領身分證兒童請帶戶口名簿)正
本，到各地健保分局現場申請並領取IC卡。整個申請過程約需30分鐘。

2.至郵局填寫「請領健保IC卡申請表」，並將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本貼在申請表背

面，連同工本費（200元）交給櫃台服務人員（免交工本費者，則應自行郵寄至

各健保分局），大約7個工作天內就可收到新的健保IC卡了。

注意事項：

請領新卡時，需繳交換卡費用200元。不過如果換卡原因不可歸究於當事人，則免負擔換卡費

。在新卡申請下來的同時，健保局會自動註銷舊的健保IC卡，舊卡將無法再使用。



每一次醫師開給病人的處方，如果是內服藥，每次以3天份為原則，外用藥一次是5天份。

醫生也可以視病人狀況，最高可一次開給7天份的藥；如果您被診斷有慢性病，那麼醫生可

以一次開給您最多30天份的藥。（關於慢性病處方箋部分，請參考第30頁）

如果藥局剛好沒有處方箋上註明的藥品，而醫生也沒有註明非用這種藥不可，那麼藥師或

藥劑師可以用價格「不高於」原處方藥品，而且成分、劑型和劑量都相同的其它廠牌藥品

替代，不過這個替代藥品必須屬於健保給付用藥。

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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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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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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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看病流程

部分負擔

我們到診所或醫院看病時，除了全民健保幫我們付的醫療費用之外，自己也要負擔

一小部分的錢，也就是所謂的「部分負擔」，這樣的規定主要是提醒大家醫療資源

很寶貴，它是用來幫助生病的人，要用在需要的地方，千萬不可以浪費。

綜合來說，一般看門診，您要付的費用包括以下幾項：門診基本部分負擔、門診藥

品部分負擔。如果您在門診還有接受復健物理治療或中醫傷科治療，那麼您還要多

給付「門診復健（含中醫傷科）部分負擔」；如果您被安排住院，那麼您在出院時

所給付的項目還必須再加上「住院部分負擔」。

看病時記得帶「健保IC卡」

不論看病、領藥或做檢查，請記得帶「健保IC卡」，到門口掛有全民健保標誌的診

所或醫院，繳交掛號費和部分負擔的錢以後，就能夠以健保的身分看醫生。

如果您因緊急傷病，在就醫時未帶健保IC卡，所有的醫療費用都必須請您先自付。

只要您在7日內（不含例假日）攜帶健保IC卡到原就醫的診所或醫院，診所或醫院

即會扣除您應繳的部分負擔後，將其餘費用退還給您。

看完病後記得拿「處方箋」

處方箋就是俗稱的「藥單」。依照健保局的規定，由醫師負責看病，並決定您該吃

什麼藥；再由藥師依照醫師的處方幫您調配藥劑，並且在把藥給您的同時，提醒您

服用藥物要注意的事項。

所以，您看完門診時，醫師會把治療需使用的藥品、用法和使用量都寫在處方箋上

交給您，請您在就醫日起3天內（超過3天處方箋將失效）拿處方箋到附近的「健保

局特約藥局」領藥。（如果您看診的診所或醫院聘有合格藥師，您也可以持處方箋

直接在診所或醫院的藥局拿藥。）

處方箋應該包括的內容如下：

1. 病人姓名、年齡（或出生年、月、日）。

2. 病情的診斷、方醫師簽名（或蓋章）。

3. 診所或醫院的名稱、地址和聯絡電話。

4. 藥品名稱、劑型、單位含量、藥品數量、劑量、用藥指示(多久或什麼時候吃藥)。

5. 開立處方箋的日期、連續處方指示（意思是，可以拿這張處方箋連續領幾次的藥

，每次應隔多久時間）。

有健保身分的人怎麼看病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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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或醫院

持健保IC卡掛號→診療→向醫生索取處方箋

到附近的「健保局特約藥局」

或

設立在診所或醫院的藥局
調劑藥品 領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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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門診基本部分負擔

3.門診復健（含中醫傷科）部分負擔

如果您有在門診進行復健物理治療或中醫傷科治療，那麼同一療程自第2次起，每

次只須自行負擔50元。

4.住院部分負擔

您在健保特約醫院住院，須自行負擔的住院費用如下：

註：

1.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門診就醫時不論醫院層級，基本部分負擔費用均按診所層級收

取50元。

2.門診手術及住院患者出院後30日內第一次回診視同轉診，依並得由醫院開立證明供病患使用

2.門診藥品部分負擔

註：

如果您是因為同一疾病，在急性病房住院30天之內，或在慢性病房住院180天之內，所支付的部

分負擔有上限規定。上限額度每年公告一次，例如自94年1月1日至94年12月31日期間，因同一

疾病在急性病房住院30天之內，或在慢性病房住院180天之內，每次住院的部分負擔上限為

24,000元，全年住院的部分負擔上限為41,000元。超過全年上限部分，可於次年申請核退。

核退辦法：填寫申請書並檢付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及費用明細表，向健保局各分局提出申請。（

申請書可到健保局櫃台或從網路上下載，網址：http://www.nhi.gov.tw/民眾服務/各類申請表

單的網頁）

類型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診 所

經轉診

210元
140元
50元
50元

未經轉診

360元
240元
80元
50元

急診

450元
300元
150元
150元

牙醫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中醫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基本部分負擔

醫院層級
西醫門診

藥



費 部分負擔費用

100元以下

101∼200元
201∼300元
301∼400元
401∼500元
501∼600元

0元
20元
40元
60元
80元
100元

藥



費 部分負擔費用

601∼700元
701∼800元
801∼900元

901∼1000元
1001元以上

120元
140元
160元
180元
200元

病房別
部分負擔比率

急性病房

慢性病房

5%
--

30日內

10%
30日內

31-90日

20%
31-90日
91-180日

30%
61日以上

181日以上

1.可免除藥品部分擔者：

j慢性病患者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者（健保局公告之慢性病包括高血壓，糖尿病

等97種，詳見〈附錄〉之表6）。

k接受牙醫醫療服務者。

l接受全民健保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所規定之「論病計酬項目」服務者。

2.可免除復健（含中醫傷科）部分負擔者：

j實施的復健治療（含中醫傷科）屬於「中度－複雜治療」，也就是實施中度治療項目達3

項以上，而且合計時間超過50分鐘，如肌肉電刺激等14項。

k實施的復健治療屬於「複雜治療」，需要治療專業人員親自實施，如平衡訓練等7項。限

復健專科處方。

3.可免除所有部分負擔者：

j癌症、精神病、血友病、洗腎、罕見疾病等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大傷病患者」就醫（健

保局公告之重大傷病，詳見〈附錄〉之表7）。

k分娩。

l接受預防保健服務(兒童預防檢查、成人健檢、子宮頸癌篩檢、乳房檢查、孕婦產檢）。

m在山地離島地區的特約醫療機構就醫（山地離島地區詳列於〈附錄〉之表8）。

n經離島院所轉診至台灣本島門診或急診者。

o百歲人瑞。

p榮民。

q低收入戶。

r3歲以下兒童。

s登記列管結核病患至指定特約醫院就醫。



勞保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就醫。



多氯聯苯中毒的油症患者。

有
些
人
可
以
免
除
部
分
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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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病人自費，醫生應先告知

凡是醫生要提供您「健保不給付之項目」的醫療行為，必須先徵詢您的同意才能實

施（「健保不給付之醫療項目」請參考＜附錄＞之表9）。

如果您的醫療費用明細表上列有「自費項目」與相關收費，還有任何疑問或不瞭解

的地方，可請醫院協助處理或撥打健保局的免費諮詢服務電話0800-212-369或
0800-030-598，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繳費收據、醫療費用項目明細胞與藥品明細

看完病後或出院時，請記得向診所或醫院索取「繳費收據」、「醫療費用項目明細

表」與「藥品明細」。

1.繳費收據

「繳費收據」上的明細應包括「掛號費」及「部分負擔」兩項費用。在申報個人

綜合所得稅時，此收據可作為列舉扣除額的憑證。

有些診所或醫院會個別開給「繳費收據」，有些則是會與「醫療費用項目明細表

」合併列印在同一張紙上。

2.醫療費用項目明細表

「醫療費用項目明細表」的內容應包括您當次就醫的自付金額（包括掛號費與部

分負擔）、醫療費用總金額、健保申請金額、分項費用金額（包括診察費、診療

費、藥費、藥事服務費）等項目。如果您有接受西醫復健治療或中醫傷科治療，

「醫療費用項目明細表」上還應包括治療項目與時間。

有了這份明細表，您就可以在就醫後檢查您所就醫的診所或醫院，是否正確收取

部分負擔，也可了解當次就醫健保局所支出的金額。

3.藥品明細

「藥品明細」內容應包括就醫者的姓名、藥品名稱、用量、數量、天數、藥品服

用方法、藥品副作用、調劑者姓名等資料。這些資料也可印在藥袋上。

藥品明細可以幫助您清楚知道是服用哪些藥品，以及怎麼服用。如果您有需要給

不同科醫生診治時，即可提供診治醫師參考。

1.依其他法令應該由政府負擔費用的醫療服務項目。

2.預防接種及其他由政府負擔費用的醫療服務項目。

3.藥癮（含酒癮、菸癮）治療、美容外科手術、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預防性手術、人

工協助生殖技術、變性手術。

4.成藥、醫師指示用藥。

5.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護理師。

6.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的輸血，不在此限。

7.人體試驗。

8.日間住院。但精神病照護，不在此限。

9.管灌飲食以外的膳食、病房費差額。

10.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11.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的裝具。

12.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不給付的診療服務和藥品。

健
保
不
給
付
之
醫
療
服
務
項
目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

121 22

在生命的每一天
全民健保陪伴您！

門診與轉診

以健保身分看病，健保局會幫您支付大部分的門診診療費和藥品費用，您只要付部

分的費用就行了（關於詳細的「門診基本部分負擔」與「門診藥品部分負擔」，請

參考第20-21頁）

1.請前往診所看病，必要時再轉診到醫院

為了讓各層級的醫療院所，能提供您最適切的服務，建議您在生病時，先前往基

層診所就醫，固定由同一位社區的醫生來照顧您；如果需要進一步手術、檢查或

住院，再由診所協助您轉診到醫院。

這麼做的好處是，一方面您可以在社區醫生那裡建立完整的病歷，並且得到專業

的醫療服務；另方面則可以減少您到處找醫師所浪費的時間與金錢。

2. 到醫院看病未經轉診，要支出較多的費用

自94年7月15日起，您前往基層診所看病，門診基本部分負擔維持50元不變。如

果因為病情需要，可持診所看診醫師開具的轉診單，前往地區醫院、區域醫院或

醫學中心，接受進一步的治療。在醫院門診手術、住院患者出院後，30天內的一

次回診，也視同為轉診。

如果未經診所轉診，直接到地區醫院、區域醫院或醫學中心就醫（不包括牙醫、

中醫、復健），「門診基本部分負擔」將比經轉診者多30、100、150元不等（

詳見第20頁）。至於直接到醫院看病的「藥品部分負擔」則不因轉診與否而有差

別。

健保提供您的醫療優惠(依醫療型式區分)

在生病的時候，除了有照顧我們的醫生和護士，別忘了還有「全民健保」陪在我

們身邊！政府在民國84年3月1日開辦全民健保，就是希望全國民眾都能得到健康

的保障。

第

七

章

只要記住以下幾個撇步，您就能輕鬆配合轉診，省時又省力：

第1步：有病先去住家附近的基層診所或家庭醫師就診，請看診醫師做初步的判斷和診治。

第2步：如果需要手術、檢查或住院，醫師會交付轉診單，並建議您轉診至醫院進一步治療。

第3步：請在轉診單的有效期間內，至指定醫院的轉診服務櫃台或窗口，繳交轉診單以供查

驗。

第4步：醫院在接受轉診病患後，門診於3日內、住院於14日內，會將處理情形、建議事項

或出院病歷摘要通知原診治的診所。因病情需要，須繼續留在醫院繼續接受治療時

，也會一併告知。

第5步：在醫院門診手術或住院患者出院後，30天內的一次回診，也視同轉診，門診基本負

擔不會增加。

第6步：對於無須繼續再接受轉診醫院、診所治療而仍需追蹤治療之病患，應轉回原診治之

特約醫院、診所持續治療。

如
何
轉
診

備註：

1.轉診作業無論醫院對診所、診所對醫院或同層級之轉出、轉入，均屬轉診。

2.健保特約醫院或診所均可開轉診單，病患持轉診單可以到指定的任何層級醫院就醫，



不必一層一層轉診。

病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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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醫：

j同一診斷，針炙連續治療6次，並於30日內完成者。

k同一診斷，脫臼整復連續治療6次，並於30日內完成者。

急診

急診時所做的處置、檢查、檢驗或給藥，健保局都有幫您負擔大部分的費用，您只

要給付「急診部分負擔」即可（關於急診的部分負擔費用請參考第20頁）

住院

凡加入健保的民眾，在有需要住院時，健保會幫您支付「保險病床的病房費」和大

部分的「住院費」。

1.病房費

「保險病床」是指每間病房的病床在三床（包括）以上。如果您入住的是保險病床

，病房費用完全由健保支付；如果您住的不是保險病床，則要另外支付病房費的差

額。

病房費的計算方式是從住院之日起算，出院之日不算，也就是「算進不算出」。

同一療程

對於同一診斷，需連續實施下列特殊服務項目治療時，即屬於「同一療程」。接受

同一療程的患者，只需在第一次門診時繳交「門診基本部分負擔」費用，並扣減一

次就醫次數；後續同一療程的治療，每次門診只需再給付50元的「門診復健（含中

醫傷科）部分負擔」即可，不用再繳其它費用，也不用扣減就醫次數。不過，門診

時還要帶健保IC卡作為就醫憑證。

1.西醫：

j復健治療，原則上以6次屬同一療程。

k皮症之照光治療，原則上以6次屬同一療程。

l同月份之血液透析（洗腎）治療。

m同月份癌症之化學治療或放射線治療。

n同月份之高壓氧治療。

o同月份之減敏治療。

p同月份之居家照護治療。

q同月份精神疾病社區復健治療。

r同月份精神科之活動治療、康樂治療、產業治療、職能治療或心理治療。

簡單傷口於一般處理後，兩日內之換藥治療。

因病情需要，每日一次或每日數次至特約診所或醫院注射同一種針劑，以3日為同

一療程。

2.牙醫：

j同部位之根管治療。

k同部位拔牙之相關治療。

l同部位之牙體復形。

m治療性牙結石清除。

1.如果原本幫您診治的醫師，在同一療程進行的同時，提供您其他的診
 
 療服務，也不用

扣減就醫次數。

2.診療過程中，如果因為病情變化，無法繼續原定的治療，由醫師重新診治時，則不屬於

同一療程範圍，必須按一般就醫程序掛號、就診與收費。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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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院費

住院期間沒有住院天數的上限，完全視您病情的需求而定。健保局會視您住院天數

，幫您負擔95%∼70%的住院費用，您只需支付5%∼30%的住院費用（詳細的住

院部分負擔請參考第21頁）。如果醫師判斷您已無須住院，但您堅持住院治療，則

健保將不再給付，您須自費住院。此外，部分特殊用藥訂有給付規定，經醫師評估

後，如果病情符合條件，方由健保給付。

居家照護

居家照護是由醫生和護理人員相互配合，到病人家中提供醫療服務，包括：訪視、

診療、提供治療材料、一般治療處理，還有呼吸、消化或泌尿系統各式導管與造口

之護理，以及代採檢體送檢，並指導家屬或看護幫病人護理的技巧。

如何申請？

j住院病人經醫師評估符合居家照護者，該醫院的居家護理部門便會直接收案，或

轉介給其他設有居家護理部門的醫事機構或護理機構。

k如果不是住院個案，但經醫師評估符合居家照護收案條件者，也可以直接向設有

居家護理部門的醫事機構或護理機構申請。

健保相關規定

Å居家照護以同一月份為療程，每月只需在醫護人員第一次診視時，於健保IC卡扣

減就醫次數一次。

?到家服務次數，原則上護理人員每月兩次，醫生每兩個月一次。

?病人須部分負擔每次訪視實際醫療費用的10%（符合免部分負擔條件者除外）

?醫護人員訪視的交通費用需要病人負擔。

慢性病患者（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經醫師診斷您是屬於「健保局公告的慢性病」（請上健保局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nhi.gov.tw查詢），而且病情穩定，只要按時服藥即可控制病情，此

時，醫師就會開給您「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可以節省您醫療費用的開銷。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有3個月的使用期限，最多可以拿3次的藥，每次可拿28∼
30天份的藥。每次拿藥還是要用到健保IC卡，但不會累計就醫次數，只會在上面註

明您使用「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的次數，還可以免付藥品部分負擔。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可以節省不少醫療開銷，不過您是適用於「一般處方箋」還

是「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必須由醫師判斷。即使您屬於健保局公告的慢性病，可

是病情尚不穩定，需要經常回診所或醫院看診，可能就不適合使用「慢性病連續處

方箋」。

特殊族群的醫療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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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了避免您用藥中斷，請您務必在藥品服用完之前7天內，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到您

原來看診的診所或醫院，或者是健保局特約藥局拿藥。必要時，也可以到其他特約診所

或醫院，或者是衛生所拿藥。

2.如果您打算出國，且時間預計會超過1個月，只要在領藥時準備機票等足以證明您要出國

的文件，即可以1次領取兩個月的藥量；最多以兩個月的藥量為限，以免藥品存放過久而

失效。

3.您在服用「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藥品期間，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狀出現，還是要儘

快回原來的診所或醫院看診，並且記得帶原來處方箋和您的主治醫師討論。記得，一定

要把處方箋的用藥讓醫生知道，醫生才不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因重覆開同樣的藥給您，

而影響您的用藥安全。

4.如果您不慎將「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弄丟，請回到原來的診所或醫院就診。

使
用「

慢
性
病
連
續
處
方
箋
」
注
意
事
項

1.
病人清醒時，50%以上的活動限制在床上或椅子上。

2.
有明確的醫療與護理服務項目需要服務。

3.
罹患慢性病需要長期護理的病人，或出院後需繼續護理的病人。

病
人
是
否
符
合
居
家
照
護
的
評
估
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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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傷病患者

當患者被醫師確診，所罹患的傷病屬於主管機關公告的「重大傷病」時，重大傷病

的註記將會直接記錄在健保IC卡裡，病患到醫院接受治療時，各項部分負擔全免（

仍需付掛號費），不過此優惠只限於該項重大傷病，如是重大傷病以外的疾病，病

人仍須依照一般就醫程序掛號、繳費。

職業傷病患者

只要您在健保之外，還同時參加勞保，當您因職業傷病到健保特約診所或醫院就醫

時，不僅可以免繳部分負擔，住院30日內半數的膳食費，也將由勞保局負擔。

職業傷病的定義：

j於作業中發生的傷害。

k於作業中，在工作場所發生與該作業有關的傷害。

l上、下班途中，發生事故造成傷害。

m罹患職業病

就醫時應攜帶的文件：

j勞工保險職災醫療書單（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就診單，或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

院申請書）。

k健保IC卡。

註：

1.「勞工保險職災醫療書單」可向所屬投保單位、勞保局及其各地辦事處索取，請

見勞保局網站http://www.bli.gov.tw。

2.「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就診單」僅限於同一診所或醫院治療同一傷病，一張可

使用6次。

3.未持有「勞工保險職災醫療書單」門診就醫，經職業病醫師診斷，確屬職業病者

，同樣可免繳部分負擔費用。

就醫時未攜帶「勞工保險職災醫療書單」，且已繳交部分負擔費用，該怎麼辦？

1.門診或出院後7日內（不含例假日）:向原就醫的診所或醫院補繳「勞工保險職災

醫療書單」，診所和醫院就會將您先前所繳的部分負擔費用退還給您。

2.超過7日：請檢附以下文件，郵寄至勞保局，申請核退已繳交的部分負擔費用─

j勞工保險職災醫療書單。

k醫療費用核退申請書。

l醫療費用收據及費用明細（正本）。

m診斷書。

註：

「醫療費用核退申請書」可向健保局各分局索取、或利用健保局傳真自動回覆系統

、或利用網路下載列印：

1.網址：http://www.nhi.gov.tw/民眾服務/各類申請表單的網頁

2.傳真號碼：(02)2708-0068，以您的傳真機電話撥通後，按“1”索取文件，再按

文件代碼“544000”，即可取得「醫療費用核退申請書」。

罕見疾病患者

對於孤兒藥或罕見疾病用藥，健保均以「專案給付」方式處理，讓罕見疾病患者能

獲得適當的治療。

罕見疾病患者可至健保局特約醫療院所就診，臨床醫師依診斷予以處置及處方藥品

，並參考相關藥品給付規定，辦理健保給付。

如果所需的藥物，是尚未領取藥品許可證而經衛生署同意專案進口（或製造）且列

入適用「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之藥物，則須經健保局專案審查使用。其相關申

報作業方式及流程，請參考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檔案/用藥品項中，「中央健康保

險局罕見疾病用藥申請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作業方式及流程」、「全民健康保險罕見

疾病用藥免事前專案審查品項及作業方式」。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

129 30

在生命的每一天
全民健保陪伴您！

健保局基於「為民眾購買健康」的理念，規劃了一套「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希望

透過支付費用的調整，提供適當誘因，引導醫療院所提供病人完整且持續的醫療照

顧，並以醫療品質及效率為支付費用的依據，實為購買健康的創新方案。

服務內容：

目前試辦的「醫療給付改善方案」的疾病包括：子宮頸癌、乳癌、結核病、糖尿病

、氣喘、慢性Ｂ型及Ｃ型肝炎等。醫院將一反過去由病人找醫生的立場，改為主動

協助病人，與病人一起規劃治療計劃，提醒病人按時服藥、追蹤病情、到病人家裡

訪視等。

如何參加：

只要上健保局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nhi.gov.tw查詢，或打電話向健保局各分

局詢問參與「醫療給付改善方案」的醫院名單，您就可以直接前往就醫。

如經醫師診斷，確實為該方案所訂之疾病，不需申請，即可由專業的醫療團隊為您

掌控病情，訂定一套完整治療計劃。提醒您，為了完整治療及後續追蹤，請您最好

選擇同一家醫療院所持續就醫。

預防保健服務

j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凡40歲以上之成人，可享有健保提供的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部分負擔全免，只需

繳交掛號費。

提供期間

j40歲∼未滿65歲，每3年享有1次服務。

k65歲以上，每年享有1次服務。

l35歲以上且罹患小兒麻痺者，每年享有1次。

註：

如果您目前或一年前曾經住院、接受過居家照護服務，或接受過膽固醇或血糖等生

化檢驗，可以考慮不用再接受本項預防保健服務。

健保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

這是由同一地區5∼10家的基層診所與該地區的醫院合作，共同組成「社區醫療群

」，運用群體的力量，照護社區的民眾。

服務內容：

1.「社區醫療群」設有24小時的醫療諮詢專線電話，可即時解答您的問題，並提供

持續且完整的醫療照護。

2.平時，他們會為您全家人建立起完整的家庭健康檔案；當您家人生病時，他們會

及時而有效地掌握您家人的病情，追蹤治療結果，維護您家人的健康。

3.若有進一步到醫院檢查、處置或照會其他專科醫師，您的社區家庭醫師也會與合

作醫院聯絡，協助您轉診和住院，您的病歷也會跟著轉到該家合作醫院，可以為

您省下許多不必要的檢查、用藥和等候病床的時間。

4.等到病情穩定之後，您可以再回到原來的家醫診所，繼續接受持續的醫療照護。

如何加入「社區醫療群」：

只要您向住家附近的「社區醫療群」登記,就可以成為健康家庭會員。登記時以家

庭為單位，一個家戶以登記同一位家庭醫師為原則，手續極為簡便，且完全免費。

如果您想知道住家附近有哪些診所是「社區醫療群」的一員，可以撥打健保免付費

專線或上健保局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nhi.gov.tw查詢。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預防勝於治療」，大部分的疾病在剛發生時，如果能經由篩檢而早期發現，進而

早期加以治療，則治好的機率就會大為增加。另外，有一些慢性病或需長期治療的

疾病，如果能配合醫師指示按時服藥，只要控制得宜，也可以過著和正常人一樣的

生活。

其他醫療服務

第

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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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k兒童牙齒預防保健服務

未滿5歲之兒童，健保提供每年最多2次的牙齒預防保健服務，每次須間隔180天
以上，由牙醫師為小朋友進行牙齒塗氟處理。部分負擔全免，只需繳交掛號費。

受檢者應先填寫檢查單，並接受下列檢查：

1.血液檢查：血液常規檢查（白血球計算、紅血

球計算、血小板計算、血色素或血球容積比）

、白蛋白�球蛋白、SGOT（草酸轉胺酵素）

、SGPT（丙酮轉胺酵素）、膽固醇、三酸甘

油酯、尿酸、尿素氮、肌酸酐、血糖。

2.尿液檢查：尿液常規檢查（顏色、酸檢度、蛋

白質、糖、潛血、紅血球、白血球、膿細胞、

圓柱體等）

第一階段檢驗結果判讀

1.身體檢查：個人及家族病史、身高、體重、聽

力、視力、口腔檢查、乳房檢查、血壓等。

2.健康諮詢：營養、戒菸、戒檳榔、安全性行為

、適度運動、事故傷害預防、心理調適等。

接受第一階段檢查後

，您可依預約時間至

特約醫療院所接受第

二段段的身體檢查及

健康諮詢。 申請期限

從結束治療離開醫院那天開始算6個月以內；也就是門診或急診或出院當天就算第

一天，往後推6個月。不論情況發生在國內或國外都是這個期限，超過時限可是不

能申請退費的，所以要把握時間。

必須準備的文件

1.醫療費用核退申請書。

您可以利用以下任何一種方式取得申請書：

j直接到附近的健保局分局向櫃檯索取。

k利用傳真自動回覆系統：請您先打 (02) 2708-0068，然後再輸入“544000”，

健保局自動就會把申請表格傳真給您。

l從網路上下載，網址：http://www.nhi.gov.tw/民眾服務/各類申請表單的網頁

2.醫療費用收據正本、費用明細。

如果您不小心弄丟了收據正本或費用明細，您可以請原來的診所或醫院幫您影印一

份副本，上面要蓋診所或醫院的印章，您無法提出正本的原因也要寫在副本上面。

3.診斷書或證明文件。

請您向醫生或醫院索取以下證明文件：

˙如果是門診或急診，請準備「就醫診斷證明書」。

˙如果是住院，除了「就醫診斷證明書」之外，還要另外準備「出院病歷要」。

˙如果診斷書或證明文件上是英文，請您附上中文翻譯。

4.如果您是申請國外就醫的醫療費用退費，還要請您準備當次出入境證明文件影本

，或請公司幫您出具相關證明。

自墊醫療費用的核退

第

十

章

第1階段

第2階段

有時候因為情況緊急，來不及到健保特約診所或醫院，必須在附近沒有健保特約

的診所或醫院急診；或者剛好人在國外旅遊或處理事務，臨時受傷、生病或生產

，必須到當地醫院或診所看醫生時，只要您在申請期限內，準備好相關文件向健

保局分局申請，健保局就會依審核結果核退給您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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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

把上面的所有文件拿給投保單位（幫您投保健保的公司、公會或機關），他們就會

幫您向健保局分局申請。

核退金額訂有上限

健保給付台灣以外（包括國外及大陸地區）門診、急診和住院醫療費用，與國內健

保特約醫療院所向健保局申請費用一樣，需經過專業審查，檢視醫療的合理性，

而且給付的範圍與給付的條件都與國內醫療相同，必須符合全民健保的相關給付

規定。

核退費用訂有上限，上限金額為：前一季健保給付醫學中心門診每人次、急診每人

次或住院每人每日的平均費用。由於核退金額上限會經常變動，因此有需要瞭解的

人，請撥健保免付費電話洽詢。

註：

計算核退醫療費用時，有關外幣兌換率，是以申請日該外幣平均兌換匯率為計算基

礎。

附錄 中央健康保險局及各地健保分局連絡電話和地址

總局

健保諮詢及

醫療申訴專線

健保IC卡諮詢專線

台北分局

電話服務中心

換卡諮詢

預防保健業務

就醫申訴專線

重大傷病卡諮詢

事前審查作業

醫療費用自墊核退

聯絡辦公室

金門

連江

基隆

宜蘭

(02)2702-5834

(02)23816825

(02)25317198

(02)23312144

(02)23825162

(02)23825383

(02)23825383

(02)23825255

(0823)34516

(0836)22390

(02)24282621

(039)369229

臺閩地區

台北市

台北縣

基隆市

宜蘭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140號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7號(承保組)
台北市許昌街17號8
樓(醫管組)

台北市許昌街17號8
樓(醫管組)
台北市公園路15-1號
8樓(醫審分組)
台北市公園路15-1號
8樓(醫審分組)
台北市公園路15-1號
4樓(住院組)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

復興路2號
(縣立金門醫院)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164號(連江縣衛生局)
基隆市信二路268號1
樓 (行政院衛生署基

隆醫院)
宜蘭市新民路152號1
樓

(02)2706-5866

0800-212369

0800-030598

(02)25232388

(02)21912006

(02)25232388
轉6225
(02)25232388
轉6742-6745、
6747、 6755 -
6757、6765

(02)23486753

(02)23486771

(02)23486581

(02)23486479

(0823)34515

(0836)22368

(02)24282799

(039)367657

局別 電話 傳真 地址 轄區範圍

在生命的每一天
全民健保陪伴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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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分局

北區分局

承保一組

新成立單位業務

第一類受理業務

第二、三類受理

業務

第五、六類受理

業務

網路加退保業務

承保二組

醫務管理

免費服務電話

聯絡辦公室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市

北桃園

(03)4381800

(03)4381810

(03)4381848

(03)4381848

(03)4381810

(03)4381848

(03)4381821

(03)5335809

(03)5528420

(037)273964

(03)3392391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

路3段525號

新竹市北區武陵路3
號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

路226號
苗栗市中山路135號

桃園市復與路440號

(03)4381111

(03)4381111

轉2003、2004
、2005
轉2032、2063

轉4128

轉1007

(03)4376820

(03)4381805

(03)4381824

0800-068800

(03)5335847

(03)5527615

(037)273995

(03)3365128

局別 電話 傳真 地址 轄區範圍

中區分局

一般諮詢

換卡諮詢

免費服務電話

承保業務

特約諮詢

醫療費用申訴處理

－西醫醫院申訴

－牙醫診所申訴

－西醫診所申訴

－中醫診所申訴

醫療費用自墊核退

事前審查作業

聯絡辦公室

豐原

沙鹿

彰化

南投

(04)2253-1242

(04)2253-1211

(04)2253-1237

(04)2253-1187

(04)2253-1237

(04)2253-1219

(04)2253-1219

(04)2253-1237

(04)2253-1218

(04)2526-0148

(04)2665-3923

(04)751-8477
(049)223-6009

台中市

台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

台中市市政北一路66
號

台中縣豐原市永康路

100號
台中縣沙鹿鎮沙田路

117號
彰化市崙平南路52號
南投市嘉和北路15號

(04)2258-3988

(04)2258-3988
轉6311.6315.

6322.6353

0800-212369

(04)2258-3988

(04)2253-1175

(04)2258-3988
轉6517.6518

(04)2258-3988
轉6639

(04)2258-3988
轉6816.6817.

6818
(04)2258-3988
轉6804.6805

(04)2253-1234

(04)2258-3988
轉6734

(04)2526-0080

(04)2665-3884

(04)751-9639
(049)223-6008

局別 電話 傳真 地址 轄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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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每一天
全民健保陪伴您！

南區分局

南區分局

一般諮詢

承保一組

承保二組

承保三組

醫務管理

特約、陳情

查核、專案

聯合服務中心

聯絡辦公室

雲林

嘉義

新營

(06)224-4292

(06)224-4426

(06)224-4317

(06)225-0353

(06)224-4422

(06)225-0360

(06)224-4370

(06)224-4388

(05)533-9057

(05)233-6541

(06)632-1620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台南縣

台南市中西區公園路

96號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

345號
嘉義市德安路131號

台南縣新營市新進路

128號

(06)224-5678

(06)224-4388

(06)224-5678
轉1601-1604

(06)224-5678
轉1605.1608

(06)224-5678
轉1607

(06)224-5678
轉4512.4517
轉4532.4534

(06)224-5678
轉1302

(05)533-9080

(05)233-6930

(06)632-1619

局別 電話 傳真 地址 轄區範圍

高屏分局

一般諮詢

承保

醫務管理

基層特約

醫院特約

聯絡辦公室

屏東

澎湖

聯絡辦公室

岡山

旗山

東港

東區分局

東區分局

一般諮詢

醫務管理

一般

特約

聯絡辦公室

台東

(07)3159640

(07)3136370

(07)3159620

(07)3119539

(08)7382474

(06)9264392

(07)6244397

(07)6623779

(08)8311491

(03)833-2011

(03)833-1982

高雄市

高雄縣

屏東縣

澎湖縣

花蓮縣

台東縣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

路157號

屏東市自由路270號1
樓(行政院衛生署屏東醫院)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15號(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高雄縣岡山鎮壽天路

12號(岡山秀傳醫院)

高雄縣旗山鎮中學路

60號(署立旗山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

一段210號(安泰醫院)

花蓮市軒轅路36號

台東市四維路三段

146號

(07)3233123

(07)3233123

(07)3233123
轉2604.2606

2608
(07)3159712
(07)3233123
轉2766.2722

2709.2714

(08)7380740

(06)9261082

(07)6244408

(07)6623770

(08)8311490

(03)833-2111
(03)833-2111
(03)833-2111
轉223.229
轉225.230

(089)222-717

局別 電話 傳真 地址 轄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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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對全民健保還有不瞭解的地方或有任何意見，

可以透過以下方式與健保局聯繫：

1. 打0800-212369免付費電話，有專人馬上為您提供諮詢服務。

2. 透過健保局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nhi.gov.tw的民眾意見信箱e-mail。

3. 把您的意見或問題寫下來，寄至台北郵政117之900號信箱。

4. 親自到健保局各分局或聯絡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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